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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

人之智。」──韓非子‧《八經》

• 曾子曰：「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

亡。」

• 用大師之智



因人成事，人才管理

看電影

• 人類歷史由戰爭決
定，戰爭的成敗
由戰士決定，若
我們能製造更強的
戰士？

• 有人成功-刺客任務：殺

手 47，2015。

學人資

• 組織的永續是由績
效決定，績效的良
窳由員工決定，若
我們能「製造」更
強的員工？

• 有人成功了！

• 我們做得到嗎。



日常管理的思維邏輯

管理在談什麼：

⚫ 是什麼？

⚫ 如何做？

⚫ 做了沒？

⚫ 誰來做？

管理在談什麼：
願景管理(使命、願景、價值)

管理方法：POSDCORB計劃（Planning）

、組織（Organizing）、人事（Staffing）、指揮（

Directing）、協調（Co-ordinating）、報告（Reporting

）及預算（Budgeting）。

績效管理(規劃、執行、考核)
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ocess

Planning
Recruitment

and  Downsizing
Selection Orientation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s

Safety and

Health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Competent High-Performing Workers



行政法人-人事法制面規定

• 行政法人法立法總說明：

– 行政法人制度之內涵，是藉由鬆綁現行人事、會計等法令之限制，由

行政法人訂定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相關規章

據以實施。

• 行政法人法第1條規定：

– 為規範行政法人之設立、組織、運作、監督及解散等共通事項，確保

公共事務之遂行，並使其運作更具效率及彈性，以促進公共利益，特

制定本法



• 行政法人法第4條規定：

– 行政法人應擬訂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

經董（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立法說明]為：期行政法人得

以有效運作，並賦予其一定程度之自主性，行政法人應審酌其任務、性質及

其需求等因素，擬訂其內部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

他規章，提經董（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爰明定第一項。

• 行政法人法第20條規定：

– 行政法人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

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行政法人-人事法制面規定



賦予
1.其一定程度
2.自主性
彈性、授權

鬆綁現行人
事：策略性
人才管理

有效運作：提
升績效

行政法人之人力資源管理要義



行政法人推動情形-中央行政法人
1
2



行政法人推動情形-地方行政法人

桃園市社會住宅
服務中心

臺北市立表演藝
術中心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



行政法人推動情形-推動中個案

中央

行政法人放射性
廢棄物管理中心

國家龍潭原子能
科技研究院

地方

臺中市產業再
生發展中心



貳、行政法人人才管理之策略

評量基準



人資部門在行政機關法人化的可扮演的角色



1

7

工作內容 工作成果 角色 活動

策略性人力
資源管理

擬定與執行策略 策略夥伴

(strategic partner)

整合人力資
源管理和營
運策略

組織基礎建
設
(infrastruct
ure)管理

建立有效率的
HR人員與工作
的基礎建設

行政專家

(administrative 
expert)

HR流程再造
工程

員工貢獻管
理

提昇員工的承諾
與專業能力

員工喉舌

(employee champion)

協助員工獲
取成就

企業轉型與
變革管理

協助組織創新或
績效改善

變革觸媒

(change agent)

組織績效分
析與改善計
畫擬定

理論面：人力資源管理的角色(補充版)



機關
財團

法人

行政

法人
公司化

管制 彈性

◎強調財務安全極大化 維持現行機關組設

◎強調財務績效極大化 走向公司化組設

◎兼顧財務安全及財務績效 解制、彈性及績效原則；二元化
人才管理及策略待遇

林文燦 18

政府機關

型態

組織型態變
革

策略與組織設計最適匹配的決策思維



策略人才
管理模式

案例分享(四) 原則一
：策略與人才雙向驅
動



策略人才
管理模式

案例分享(四) 原則一
：策略與人才雙向驅
動



策略性方案-建立評估核研所行政法人化人才管理策略基準

• (一)核研所法人化後核研所法人化後使命、願景為何？

• (二)核研所現行人事制度能「匹配」法人化後的使命、願景嗎？

• (三)核研所法人化後人事制度的宗旨為何？核心價值為何？

• (四)核研所法人化後沿用原公務機關人事制度是否能夠延攬到、留用及

激勵優質人才？

若無法

• (五)核研所法人化後，是否需重新思考構建人才管理體系、設計人才管

理措施，從而使核研所需人才能夠得到有效激勵，並願意對有效提升績

效做出承諾？



一、立制原旨

• 第一、透過用人費率制度，讓國營事
業主持人在用人費限額下，擁有充分
授權彈性用人權；

• 第二、透過單一薪給制度，合理化員
工待遇制度，俾在勞動市場上具競逐
人才之競爭力。



二、沿革與要旨

• (一) 國省營事業經營改進方案

– 行政院1972年7月7日核定「國省營事業經營改進方案」

，該方案有關員工待遇制度改進作法為︰「……各事業機

構之待遇得根據事業既往之用人費率，參酌趨勢情形及變

動原素，商定其合理之用人費率，報行政院核定作為次一

年度用人費支付最高限額，……（員工待遇）之薪點折算

標準得由主管機關訂定。」此方案揭櫫用人費制度充分授

權的基本精神，授予經濟部在用人費支付限額前提下，訂

定員工待遇標準的自主權。



二、沿革與要旨

• (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及薪資合理化方案(行政院
1972年12月18日)
– 核定要點為︰

• 所請原則准予照辦。

• 至用人費率計算方法，應由該部會商主計處採擇適當模式編列之。

• 用人費薪資制度實施後，應授權各事業在核定之用人費範圍內，參酌
民間類似企業之情形，擬訂待遇標準，並澈底實施單一薪給，杜絕浪
費，裁汰冗員。對未能達成預定營運目標並超越既定用人費標準者，
應課予嚴重責任。

• 該部所屬事業人事管理制度，如何根據本方案之情神，重新釐訂，應
連同薪給管理辦法一併報行政院核定。

• 公營事業尚有虧損之單位，應暫緩實施，俟經營改善，轉虧為盈後，
再行檢討辦理。



二、沿革與要旨

• (三)奠定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度

– 經濟部訂定「經濟部屬事業62年度用人費率及用人費支付限額計算方法」作為用

人費率制度實施依據，規定「用人費率是指全年人事經費占全年營業收入之百分

比。

– 62年度用人費率依規定應參考59、60、61年度3年平均用人費率編列，但行政院

核定係以立法院核定之預算用人費率為準。(按，制度建立之初，即脫不開政治影

響的宿命)

– 經濟部根據行政院規定原則，規定適用「用人費率制度」方案的國營事業不分員

工採用同一薪點表，在行政院核定之「用人費支付限額」（及用人費率）內，由

經濟部擬訂薪點折算率實施。



二、沿革與要旨

• (四)用人費率薪給制度要旨及相關論述

– 1.有關用人彈性與用人費有效控制的平衡方面

• 賦予事業主持人合理權責，使經營管理有充分自主權與民間

同等競爭。

• 各事業機構不受人事法規拘束，用人富彈性，並能貫徹精簡

用人理想，減少政府負累。

• 建立用人成本理念，增進人力運用效果，提升生產力。

• 員工待遇不受一般薪給制度約束，營運好待遇高，使員工與

事業發生密切關係，可提升工作效率。



二、沿革與要旨

• 人力資源管理意涵：

– 3. 薪資效率最大化

• 薪資管理效率極大化是在有限資源有效配置及運用的

前提下，凸顯薪資兼具激勵、管理的工具及經營成本

的雙面特性。因此在投入用人費成本盡可能極小化的

預算編列思維下，各事業機構唯有透過營業收入的極

大化，來增加用人費限額，並在善加利用各項資源在

成本管理考量下， 使得薪資效率極大化。



叁、用人費率及單一

薪給制度質變及要旨

(1975 年至1989年)



質變與要旨

• 從1975年開始，為配合事業機構預算編列方式改變，行政

院主計處要求各事業主管機關用人費限額之計算，改為「

按核定員額，乘計各項薪給標準加總而得」。

•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改變使得用人費薪給制度原意盡失，

影響深遠。於是「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僅剩下現行公營

事業機構之「單一薪給制度」。實務上各事業機構編列年

度用人費方式如下：用人費總額=核定員額 各項給與（

薪給、獎金……）。



肆、用人費率及單一

薪給制度微調及要旨

(1990 年迄今)



微調與要旨(原因)

• 回顧國營事業機構實施用人費率薪給制度的主要精神，就在於「充
分授權」。亦即：行政院核定「國省營事業經營改進方案」所揭櫫
者，在求企業經營原則之確立，責成企業所有人主持人達成既定之
經營目標，不再干預其細節，賦予管理上充分自主；

– 經濟部所研議的薪資合理化方案，充分授權事企業主持人在用人費支付範圍內，

對於用人及待遇有合理的權責，以落實國營企業化的方針。而配套措施則在於：

• 以用人費率求出當年度用人費支付限額；事業機構主持人擁有薪點折算率核定權，得以在用人費範圍

內衡量該用多少人及支付合理薪資水準。

• 而當這二個重要配套措施未能實施後，國營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制

度精神消失殆盡，也成為爾後檢討焦點及亟待突破。



微調與要旨(方向)

• 行政院1974年4月26日核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辦）之「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辨法」「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

管理辨法」，其要點為：

– 各機構應於籌劃年度預算以前，擬訂年度用人費率，報請本部轉陳行政院核定後

，據以計算年度用人費支付限額。

– 各機構人員之薪給，採薪點制。薪點折算薪額標準，由本部在核定之各機構用人

費支付限額內定之。但所定薪點折算薪額之最高標準，應報請行政院核定。

• 一位對國營事業有深入瞭解的人士認為：今天要整頓國營事業，待遇

（制度）是重要的一環；要改善待遇（制度），就必須恢復實施當初

（經濟部）所研擬的用人費率及薪資合理方案，並充分授權。



微調與要旨(1990年至1993年)

• 為配合環境變遷及各事業機構經營需求，又本於員工待遇

之研訂除應保障員工生活外，更應激勵事業機構發揮經營

績效，在兼顧各事業機構負擔能力及營運績效原則下，行

政院於1993年修正核定上開授權原則第2點之原規定，用

人費比率以不超過最近3年用人費占其事業營業收入之平

均比率「為限」放寬為「為原則」



微調與要旨(2007年迄今)

• 依據行政院為避免「用人費用總額管制」及「編制員額管制」

的雙重門檻管制措施，應採用「績效管制」較為合理；並考量

各事業機構營運狀況不同，在暫不修正「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

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回歸「用人費控管」、提高生產力及

不減少繳庫盈餘等前提下，依彈性鬆綁、授權，及各事業主管

機關建立配套管理機制等原則，行政院爰以2007年4月19日函

頒「國營事業員額合理化管理作業規定」，部分事業機構得自

行核定進用員額，爰其用人費之核算，得回歸1974年「用人費

率制度」精神，



微調與要旨(2007年迄今)



微調與要旨(2007年迄今)



伍、國營事業機構二元升遷
制創制及要旨
「還要特別感謝林文燦教授及劉坤億教授兩位口試委員對
我論文的指導與建議，讓論文的內容能更為聚焦與完整
，也由於有長官林文燦的啟發，讓我能在工作上找到具
有研究價值的主題。」- 引自蘇月娥碩士論文。又以下
有關二元升遷制度的資料資料，參考蘇月娥碩士論文。」



區別高潛力人才

高潛力個人貢獻者
• 有的人是極具潛力的個人貢獻者他們是某個

領域的專家他們喜歡獨處，用心思考，專心
工作，不受打擾。如果不得已被拉去開會，
他們也會特別渴望盡早結束，趕緊回去自己
工作。

• 這樣的人並不適合做領導。如果被迫走上領
導崗位，或許他們也能提升某些領導能力，
但這肯定不是他們的興趣和強項，而且會影
響他們在自己專長上的發揮。

• 各種與人相關的棘手問題，各種複雜的人際
關係，往往讓他們一想就頭疼。與其強人所
難，不如用人所長，讓他們在自己最擅長的
領域，以他們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做個心情
愉快、卓有成效的個人貢獻者。當今時代，
真正的專家，有的是機會發光發亮。

高潛力領導者

• 高潛領導者則與之不同，他們
不僅看重個人成就，還特別注
重帶團隊，通過激發他人、培
養他人來做出比自己單打獨鬥
更為豐碩的集體成果。

• 他們特別願意傾聽源自不同
角度的不同意見，特別善於整
合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建議，
集思廣益、博採眾長，找到更
好的解決方案，快速決策，迅
速落實。

資料來源：Ram Charan 2017.The High-Potential Leader: How to Grow Fast, Take on New Responsibilities, and Make an 

Impact .楊懿梅譯，2018。





港務公司薪點表

一元層級體系與二元層級體系

資料來源：彭文賢，199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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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郵政總局在面對公司化的改革時，
– 因其面對外在環境的競爭壓力較小，僅需面對國內的競爭；

– 又公司化主因係為降低用人成本及解決人員進用等迫切性問
題，

– 因此在公司化後即進用大量進用從事窗口作業之從業人員。
不過，郵政公司對公司組織設計並未有大幅變革且郵政公司
對公司化處理多偏向保守方式，

– 在組織設計上僅將原有交通資位制人員與從業人員分別採取
二套管理制度及傳統單一陞遷體系；並未考量採用不同型態
的組織設計。也因郵政公司面對環境競爭較小，仍採用傳統
單一陞遷體系，並未造成公司化後，無法適應外在環境變動
的情形。



港務公司擁有一套有別其他國營公司的人事制度

• 港務公司二元化層級陞遷制度在實務上運作情形；及本制度的設計，
在人力彈性運用上，為何更能符合公司用人需求，及對員工職涯發展
的影響等。
– 港務公司在成立時，為何要突破以往單一陞遷制度而改採二元化層級陞遷制度，

緣由為何？

– 二元化陞遷制度對公司人力運用有何影響？

– 又這樣的制度設計如何避免不適任主管職務人員「久佔」職位的情形？

– 又二元陞遷制度如何讓員工選擇或調任不同的陞遷體系且仍然可以獲得激勵與成
就感？打破以往陞遷即陞任主管的思維，此為關鍵之一。

• 其次，
– 二元化層級陞遷制度對員工在職涯發展上產生什麼影響？

– 由外界延攬之專業諮詢人員在公司實際業務運作情形及效益又如何？

– 又為何本制度設計只限定在高階專業諮詢職務？

– 這種設計對公司決策模式產生什麼影響？此為關鍵之二。



管理與專業併立的二元升遷制度論

• 立論基礎
– 為避免組織內行政領導人員及專業人員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

– 以及提供專業人員升遷及永業化途徑，採取二元化的層級制度，

– 亦即在行政的層級之外，增設一個與之並行的專業職位升遷體系，此由專業人員
所組成的專業系統，本質上和由管理人員所組成的行政系統，完全站在一個相等
的地位。

• 其目的有四：

– (1)使所有不願意或不能升入行政層級的專業人員有升遷的機會。

– (2)使所有在專業上有成就的專業人員，能夠媲美有成就的行政人員。

– (3)提供的專業人員較多、較大的自主機會。

– (4)建立一套不致於讓行政職務去干擾專業貢獻的職位體系



港務公司組織設計的策略思維

• 因此港務公司成立時，在考量港務專業性、人員個別差異性等因素，
修正原港務局時期之「單元陞遷體系」設計，於管理（領導）體系之
外，另增設一個與之並行的專業職位陞遷體系，

– 使行政管理不至於干擾專業貢獻的職位體系，

– 並可增加專業人才在工作上的成就感滿足，

– 亦可藉此提升公司高層策略規劃與運籌能力並增進與世界接軌的
宏觀視野。

• 故臺灣港務公司之組織層級設計：

– 除部分保留原港務局時代之態樣-保存「港務人」核心價值與文化

– 符合公司人力運用之彈性及應業務推展的需要由外界延攬專業人
才並鼓舞員工士氣等因素-激發鯰魚效應

• 故增設部分專業諮詢職務，以配合二元化層級陞遷制度之運用。



• 一、二元陞遷制度適度「改善不適任主管」的情形，透
過選擇不同的陞遷管道，促進組織內專業人才的有效運
用
– 港務公司的二元化陞遷制度對於組織內不適任主管職務者，

• 可採取採取積極調整職務的措施，即依其所具有的豐富專業知識而調任至
專業諮詢職務，運用其所具有專長，積極開拓屬於另一專業領域的職涯發
展，

• 而非僅以消極的退休淘汰機制來處理，讓不適任主管人員仍有不同的陞遷
發展機會，得以積極繼續貢獻多年累積下來的豐富專業知識；

• 而非消極調任調節性職務，從此鬱鬱不得志的消極度過。

– 採取二元化陞遷制度讓公司內部員工的陞遷更具有彈性，
• 對於具有一定專業能力卻不適合擔任主管者，提供不同的陞遷管道，並得
以其具備專業知識，適當的調任專業諮詢職務，讓組織內專業人才得以發
揮專長有效運用，

• 擺脫傳統陞遷一定要升任主管的迷思；讓適合擔任專業諮詢者不會再因為
不能陞任主管而被歸類為無效人力或擔心被淘汰等問題，進而影響個人及
團隊的士氣，甚至阻礙整個組織的發展。



• 二、透過二元陞遷制度從外界引進專業諮詢人才，活絡高
階人才進用的多元管道

– 透過專業諮詢職務的設置，可以吸引外界專業優秀人才至港務公司協助拓
展公司新增的業務，且專業諮詢職務多設置在較高層級的職務，直接對高
階管理者負責，對於公司業務發展規劃的過程或遭遇棘手、跨單位的問題
時，給予專業的分析與建議，提供首長做為決策之參考。

– 專業諮詢職務的設置讓高階人才的進用呈現多元的管道，不再受限傳統單
一陞遷管道。

• 高階人才除由內部基層人員逐級升遷至高階主管者，其代表著由內部升任高階
主管職務者具備豐富的基層歷練實務經驗，且表現良好才能一路升任至高階主
管；

• 另一來源則為由基層逐步升任並已具備豐富的專業經驗，惟囿於個人的特質或
意願，不適合或不願意擔任主管職務而自願或調任升任高階專業諮詢職務者，
仍得繼續發揮原有的專長。

• 再藉由高階專業諮詢職務的設置，可由外界延攬專業人才，協助開拓新增業務
的規劃與諮詢並藉由其在民間公司所建立之人際關係網絡；另亦可作為由民間
引進之高階主管人才的暫時性調節職務。可以使高階人才進用呈現多元化的管
道。

二元陞遷制度的優點（二）



• 三、二元陞遷制度提供「適性的職涯發展」機會，讓個人
有機會追尋自我實現的人生目標

– 主管可以依照每個人不同的人格特質進行適當的職務調整，採取

不同的陞遷途徑，

• 讓具有擔任主管特質者，調任主管職務；

• 適合擔任研究諮詢者，調任專業諮詢職務。

• 並對員工在職涯發展的過程中，提供適當職涯訓練之機制，使每個人都能獲

得專業或管理領域所需具備的知能，更能協助員工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

– 讓員工在職涯發展上，不論是升任主管或專業諮詢人員均能達到

陞遷的激勵效果，同時讓員工在職場上可以發揮所長與追求所欲

，達到適才適所的目的。



• 四、專業諮詢人員所提供具科學驗證資料的建議，
有助於進行循證決策，提升決策資訊的證據性與正
確性

– 透過設置「專業諮詢職務」以延攬專業人才，並藉由專業

人才在決策過程中提供具科學驗證的資料蒐集、統計分析

等各項專業資料或具數據分析結果的證據資料等，讓港務

公司決策者得以進行循證決策，而非僅靠傳統的經驗法則

進行判斷，而是在有多項科學驗證的決策資訊下，進行最

佳決策。



• 五、二元陞遷制度具人力運用彈性化之特質

– 在原港務局時代，由於採用單一陞遷制度；而現港務公司採

行的二元化陞遷制度所增置專業諮詢職務，不僅可以作為從

外界遴補優秀人才之管道，亦可提供內部人員不同的專業陞

遷管道，讓港務公司管理者可以依據員工個人特質與意願，

適當的調任或選擇「管理職」以外的第二條「專業職」陞遷

管道，打破以往陞遷即升任主管之傳統觀念，提供員工適性

的職涯發展，使港務公司人力運用具有高度的靈活彈性，充

分發揮人力彈性運用正面效益，以因應業務需要及外在環境

的快速變遷。



二元升遷體系的缺點

• 六、專業諮詢職務在實務運用上，如有名實不符或責酬
不相當之情形，恐淪為酬庸之嫌

– 專業諮詢職務若是由內部專業人才陞任且專業能力受到肯定，
自然可以獲得同仁的支持與肯定；

– 而若是由不適任主管陞任或由外界延攬之專業人才，是否真的
具備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尚須受到檢驗，

– 若不具備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或業界威望，而同樣支領高額的薪
資待遇，勢必會產生名實不符的情形，而引發同仁的質疑並有
酬庸的爭議。

– 專業諮詢職務主要是負責提供決策者的專業諮詢建議，並不負
責實際業務的執行，但是卻對決策具有影響力，正是所謂「位
高、權重、責任輕」的職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港務公司對於本制度運作的成功經驗，

– 實施若有成效，至其他國營事業或公部門機

關（構）及學校等，藉此改善國營事業或公

部門人力僵化的問題，增進組織用人彈性；

– 人力資源的管理與運用，對於組織內部同仁

的職涯應適時規劃適性之職涯發展機會。



陸、結語



省思與展望

• 行政院政策決定解除「編制員額管制」及「用人費用總額管制」雙重

管制，於2007年4月19日函頒「國營事業員額合理化管理作業規定」

後，公營事業機構用人費將回歸以「用人費率」控管，亦即回歸1974

年制訂施行的「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以現行公式計算用人費。

• 公部門績效管理須回應政治需求，民間企業則可專注於回應市場需求

。在公共管理部門之中，許多政策的形成與制訂是回應政治系絡需求

，深富政治意涵，無法純就成本、專業和市場競爭等效率觀思考，亦

即僅能在政治限制下尋求效率極大化。而效率極大化則兼賴「客觀專

業」及「主觀程序化」的機制設計及運作下，方足以提升「去政治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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